
教发〔2016〕31号

关于开展本科专业基础数据采集的通知
各学院：

为贯彻教育部《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》（教高[2012] 4号）和《关于开展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的通知》（教高〔2013〕10号）文件精神，加强我校本科专业的建设与管理，真实反映各专业的教学状态数据，促进各专业提升办学水平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，学校决定开展本科专业基础数据采集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 

一、采集对象

所有招生的本科专业。

二、采集要求

1、参加评估的专业填写《本科专业基础数据表》。

2、各专业负责人要对本专业基础数据进行整理、汇总和填报。所填报的数据将作为各专业自评报告的依据。

3、各学院主要负责人是数据填报工作的第一责任人，要切实确保本学院填报数据的真实性和有效性。

附件：本科专业基础数据采集表（不随文下发，请到教务处网页上下载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地质大学（北京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务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10月2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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